
闵行区水文水质综合管理系统（2026 运维）项目的采购文件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310112000251204158708-12297035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闵行区水文水质综合管理系统（2026 运维）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5 年 12 月 08 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 采购文件

更正内容： 补充闵行区水文站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考核办法，详见附

件。

更正日期： 2025-12-12 17:00:00

三、其他补充事宜

四、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上海市闵行区水文站

地 址：七莘路 780 号

联系方式：021-54885201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上海申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闵行区莘松路 380 号智慧园 9楼

联系方式：021-64985280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张苗

电 话：021-6498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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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水文站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编制目的。为确保本区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以下

简称水质自动站）稳定运行，及时准确地采集和上报监测数据，

发挥实时监控和预警监视作用，按照职责明确、科学合理的原则

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编制依据。本办法主要依据《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

运行维护技术规范》（HJ 915.3—2024）《上海市地表水环境水质

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和考核技术规范（试行）》和《水质监测质量

和安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办水文函〔2024〕1044 号）等编制。 

第三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闵行区水文站（以下简称水

文站）管理的水质自动站的运行管理考核。 

第二章  管理体系 

第四条 管理体制。闵行区水务局是水质自动站的行政主管部

门，水文站负责落实水质自动站的运行管理考核工作。 

第五条 职责分工。水文站负责水质自动站的业务管理和监管

考核，运维管理服务单位负责水质自动站运行维护和日常管理。 

第六条 水文站职责。水质自动站业务管理包括：运维单位和

日常管理单位的采购、资产管理、站点变动等；监管考核包括：

日常检查、质量考核、不定期飞检和落实整改闭环等。 

（一）采购管理 

应按照政府购买服务规定，择优选择确定运维管理服务单位，

按年度签订服务合同，报闵行区水务局备案。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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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管理 

水文站按国有资产有关规定统一管理水质自动站资产，并建

立固定资产台账。禁止蓄意破坏，私自外借、出租、抵押水质自

动站资产。 

（三）站点变动 

1、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变更、撤销水质自动

站。 

2、如遇以下情形，水文站负责水质自动站的迁址申请，迁址

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负责。 

（1）当水质自动站所在断面的代表性或水文条件发生变化，

不能满足建站目的和条件。 

（2）受地方规划、建设项目的影响，需要重新选址的。  

（四）监管考核 

1、日常检查。审核水质自动站管理日报，抽查水质自动站监

测数据。 

2、质量考核。定期组织水质自动站监测数据与实验室检测数

据比对；不定期发放盲样进行现场质控考核。 

3、不定期飞检。对水质自动站开展飞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站容站貌、监测设备、测站运行、监测数据、数采传输系统、采

配水系统、辅助设施、维护、维修、校准记录等。 

4、落实整改闭环。每月组织召开工作例会，通报飞行检查情

况和月度整改情况，评价考核工作质量。 

第七条 运行维护职责。水质自动站运行维护包括:制定方案

预案、远程巡视、巡检维护、质控核查、异常处置、停运管理、

废液收集、运维月报、人员管理、备品备件管理、数据上报及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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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系统维护等工作。 

（一）方案预案 

运维单位按照相关技术要求和规范，制定年度运维方案和应

急预案，按方案进行水质自动站的各项运维工作。 

（二）远程巡视 

运维单位应每日密切关注水质自动站监测数据，通过数据分

析和远程视频查看等方式，掌握水质自动站监测系统、仪器运行

情况；按要求进行数据审核，并做好相关记录；发现数据异常，

及时赶到现场核查处置。 

（三）巡检维护 

运维单位每周对水质自动站进行不少于 1 次的例行巡检维护。

定期对监测设备、采配水系统、数据采集传输系统进行清洗维护

和故障检修；定期对水质自动站箱体、采水口、辅助设施及站房

环境进行清洁、维护；定期更换试剂；做好相关维护维修记录。 

（四）质控核查 

运维单位应每月对水质自动站进行 1 次标样核查。维护后质

控措施： 

1、更换试剂后，应进行标样校准。 

2、更换监测仪器关键部件后，应进行多点线性核查。 

3、当监测仪器长时间（7天以上）停机恢复运行和站点迁址

后运行时，应进行零点漂移、量程漂移、检出限检查和多点线性

核查。 

（五）异常处置 

运维单位需建立监测数据异常处理机制，出现监测数据异常

时，在规定时间内响应，并做好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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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仪器故障导致的数据异常，应在 24 小时内赶到现场进

行处理；若 3天无法排除，安装备用分析仪；对难以修复的及时

通报管理方，可采取人工采水自动监测仪器补测的方式，每日上

传 1 组有效数据；也可人工采集取水口水样，委托具有 CMA 资质

的水质检测机构分析补测，停运超过 3天补测 1组实验室分析数

据，后续每周保证 2 组实验室分析数据直至水质自动站恢复正常

运行（两次补测间隔不得小于 2天）。 

2、确因水质变化导致的数据异常，应在 4小时内通知水文站。 

（六）停运管理 

1、水质自动站如遇以下情形，运维单位可申请停运。 

（1）因不可抗力导致水质自动站无法正常运行，包括台风、

暴风雪、河流冰封等恶劣天气；地震、塌方等地质灾害。 

（2）因河道施工、自然断流、采水点水深满足不了要求等外

部条件因素。 

（3）因水质自动站内部仪器设备更新改造、站房维护修缮等

原因影响水质自动站正常运行。 

（4）因采水设施故障等原因导致采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包

括采水设施故障、采水管道冰冻等因素。 

（5）因外部供电原因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 

2、水质自动站满足停运申请条件时，运维单位须及时提交停

运申请（同时附上相关佐证材料），阐明停运期间设备设施的暂

存地点；经水务站等相关单位证明停运原因属实，管理单位和水

文站确认同意后方可停运。佐证材料应能充分印证停运条件，包

括有关部门发出的气象、避险或台风预警信息、道路封闭或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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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损毁的照片资料、供电公司停电通知、河道施工证明、采水

点水位情况等资料。 

3、水质自动站停运期间，为保证监测数据的连续性，运维单

位须根据不同的停运条件，在保障运维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

及时完成人工补测工作。 

（1）因采水设施故障导致水质自动站停运，运维单位可采取

人工采水自动监测仪器补测的方式，每天上传 1组有效数据；也

可人工采集取水口水样，委托具有 CMA 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分析

补测，停运超过 3 天补测 1 组实验室分析数据，后续每周保证 2

组实验室分析数据直至水质自动站恢复正常运行（两次补测间隔

不得小于 2天）。 

（2）因供电故障、检测设备故障、控制系统故障等其他原因

导致水质自动站停运，超过 3天需补测 1 组实验室分析数据，后

续每周保证 2组实验室分析数据直至恢复正常运行（两次补测间

隔不得小于 2天）。 

（3）因不可抗力、河道施工等外部原因导致水质自动站停运，

无需补测。 

4、水质自动站停运期间，运维单位继续负责维护工作，并在

具备运行条件时及时恢复水质自动站运行，并上报管理单位和水

文站。 

（七）废液收集 

运维单位定期对废液进行收集，并做好相关记录；废液的储

存、转移、运输和处置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 

（八）运维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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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单位应根据实际运维情况编制运维月报，每月 8 日前（逢

春节、“十一”长假顺延 3天）提交上月运维报告。运维月报内

容应包括：自动站运行情况、维护工作、仪器核查情况、运行异

常及处置情况、水质情况、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等。 

（九）人员管理 

1、运维人员应具有相关专业知识， 年龄小于 60 周岁，经过

技术能力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运维人员相关资料报水文站备

案，如有变动须通知水文站，并提供替代人员资料。 

2、运维单位应建立运维培训制度，定期对运维人员进行培训，

宣贯、落实相关要求。 

3、运维单位应为运维人员配备安全防护工具，确保安全生产。 

（十）备品备件管理 

1、运维单位应根据项目需求准备充足的备品备件和备机。 

2、运维单位应详细记录、及时汇报水质自动站零配件更换情

况、备机使用情况，原设备更换下来的零配件定期提交水文站。 

3、运维单位以备机形式提供使用的仪器设备，其所有权归属

运维单位。 

（十一）数据上报及备份 

1、每月做好数据整理工作，每月 10 号前（逢春节、“十一”

长假顺延 3天）将整理后的数据提交水文站。 

2、每月做好数据备份，每年年末将数据库备份提交水文站。 

（十二）系统维护 

1、定期检查服务器和数据接口状态，做好维护工作。 

2、定期检查系统安全情况，及时做好漏洞修复。 

3、完善水质自动监测站运维和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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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日常管理职责。水质自动站日常管理包括：制定方案

预案、数据审核、现场巡检、管理月报、盲样考核、资料档案等。 

（一）方案预案 

管理单位按照相关技术要求和规范，制定年度管理方案和应

急预案，审核运维单位的运维方案，对水质自动站各项运维工作

进行日常检查和管理。 

（二）数据审核 

管理单位安排专人每天对水质自动站设备运行和监测数据进

行检查审核，并做好相关记录；每天向水文站汇报前一天运维、

管理站点数量和数据异常站点、前一天所有站点在线率、捕获率、

有效率、日均值、水质超标站点等清单。如发现数据有持续异常

情况，立即派单通知维护单位进行现场核查。 

（三）现场巡检 

管理单位每月对所有水质自动站进行 1次现场检查，现场作

业确保安全；检查内容包括：站容站貌、监测设备、测站运行、

监测数据、数采传输系统、采配水系统、辅助设施、维护、维修、

校准记录等，并做好相关记录。如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派单通知

维护单位进行现场核查整改。 

（四）管理月报 

管理单位每月检查审核运维台账月报，核对上月原设备更换

的零配件，编制管理月报并于次月 10 日前提交；管理月报内容应

包括：自动站运行情况、管理工作、核查比对情况、派单整改情

况、存在问题及建议等。 

（五）盲样考核 



 

-8- 

管理单位每年对所有水质自动站开展 1次盲样考核，考核结

果汇总后提交水文站。 

（六）资料档案 

及时收集停站申请、恢复运行等材料，按照“一站一档”要

求做好水质自动站相关资料的整理归档。 

第三章 考核方法 

第九条 考核程序。考核工作采取月度、季度、年度考核相结

合的方式实施。服务单位每月开展工作质量自评，水文站对服务

单位的工作质量进行月度评分，每月通报考核成绩。对考核成绩

存在异议的服务单位，可在通报发布后 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

式反馈至水文站进行复核。 

第十条 考核成绩组成。月度考核成绩实行百分制，其中组织

管理 10 分、运维管理 52 分、绩效评价 20 分、资料档案 16 分、

通报投诉 2分。季度考核成绩按月度评分算术平均值计，年度考

核成绩为月度评分算术平均值与附加分之和（考核细则详见附件

一～附件三）。 

第十一条 问题处罚。为确保自动站运行成效，对以下问题采

取扣款与扣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在年度考核费中扣除金额。 

（一）因运维不到位致使数据错报、误报，收到上级部门通

报和街镇相关部门投诉，或受到媒体曝光，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

每出现一次扣除 1000 元，并扣相应分数。 

（二）盲样考核不合格的给予一次补考机会，补考不合格的，

每项次扣除1000元，全年盲样考核一次合格率低于90%，扣除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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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并扣相应分数。 

（三）备品备件或人员配置不足导致数据异常超过 2 个自然

日无故未整改的，设备故障导致数据异常超过 7个自然日无故未

整改的，每出现一站次扣除 500 元，出现 10 站次以上每站次扣除

1000 元，并扣相应分数。 

（四）服务周期内，同一问题出现 3～5次，每个问题扣除

1000 元；出现 6次及以上，每个问题扣除 2000 元，并扣相应分

数。 

（五）因运维不到位致使单个自动站月故障超过 5 次，水文

站飞检每批次有 50%以上运行异常或数据不准确，每站次扣除

1000 元，并扣相应分数。 

（六）年度考核目标未达到要求的，运维单位每项扣除 5000

元，管理单位每项扣除 2500 元。 

第四章  考核内容 

第十二条 组织管理 

（一）制度建设。运维和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管理体

系，设置必要的内控制度，包括廉洁纪律、劳动纪律、安全生产

制度、人员考核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制定年度服务方案和应

急预案，于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提交，内容详实、具有可操

作性；年度工作完成后进行总结并向水文站上报。 

（二）人员配置。运维和管理单位应按照工作要求，配备充足

的工作人员；运维和管理人员应培训合格后上岗。 

（三）设备配置。运维和管理单位应按照实际情况，配备相关

的比对设备以及足够的备品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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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管理。运维和管理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明确责任，编制相关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台账记录，组织相关人

员开展安全教育，每月开展安全检查，每季度提交安全工作小结。 

（五）平台使用。运维和管理单位应规范使用市、区水质监测

系统平台，及时完成监测数据下载和上传，落实好运维计划上传

和接单闭环、故障派单和整改闭环、水质案件派单和处置闭环。 

第十三条 运维管理 

（一）每日看网。运维和管理单位应按计划落实每日关注水

质监测系统监测数据，发现数据异常及时处置。 

（二）每周巡检。运维和管理单位应按计划落实巡检和例行

维护工作，确保自动站正常运行。 

（三）每月校准。运维和管理单位应按计划落实设备校准、

比对工作，确保监测数据准确性。 

（四）安全作业。运维和管理单位应按照相关安全规范进行

作业，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工具，服务过程中确保安全。 

（五）检修（派单）及时。运维单位应每日对监测数据和自

动站设施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管理单位巡查发现监测

数据和自动站设施设备异常，应及时派单并督促检修整改。 

（六）站容站貌。运维单位应定期清理维护测站环境，做到

测站周边无杂草无垃圾、仪器设备表面无污垢、资产标识内容完

整准确、监测数据清晰可见、取水口位置合理无异物。 

第十四条 绩效评价 

运维和管理单位根据月度计划开展巡检和运维工作，水文站

负责对服务成效进行考核。 

（一）在线率。监测数据在线率 98%以上，视频在线率 9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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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捕获率。监测数据捕获率 95%以上。 

（三）有效率。监测数据有效率 90%以上。 

（四）准确率。实样比对合格率 85%以上。 

（五）传输率。自动站监测数据与平台数据 100%一致。 

（六）闭环率。一般情况下，派单后运维单位 2个自然日内完

成整改，整改率 100%，最长不应超过 7个自然日。 

第十五条 资料档案 

（一）记录台账。每月巡检、维护、校准、维修记录客观、规

范、完整。 

（二）服务月报。服务月报客观、规范、详实、完整、准确，

运维月报次月 8日前提交，管理月报次月 10 日前提交。 

（三）一站一档。及时提交零配件更新、停站申请、恢复运行

等资料档案。 

第十六条 通报投诉 

运维和管理单位应重视上级部门的通报和街镇相关部门的意

见建议，积极配合处置反馈的问题，问题来源包括人大代表意见、

其他部门通报、新闻媒体曝光、街镇水务站投诉等。水文站根据

相关部门问题反馈进行考核赋分。 

第十七条 其他内容 

运维和管理单位开展年度盲样考核，一次合格率 90%以上，

不合格的参数给予一次补考，补考不合格扣分扣款；盲样考核流

程规范，考核和整改资料完备；积极参与责任区域外的应急抢修

活动，进行考核加分；参与服务内容相关的市级大型活动，受到

市级及以上部门表彰和媒体正面报道的，进行考核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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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考核等级及结果运用 

第十八条 考核等级。年度考核成绩 90 分及以上为优秀，85

（含）至 90 分为良好，75（含）至 85 分为合格，75 分以下为不

合格。 

第十九条 季度考核结果应用 

根据季度考核得分，核定季度服务费用，扣除金额在年度考

核费中统一结算。 

（一）季度考核得分为 80-85 分（不含 85 分），扣除合同价

的 0.25%。 

（二）季度考核得分为 75-80 分（不含 80 分），扣除合同价

的 0.5%。 

（三）季度考核得分为 75 分（不含 75 分）以下的，扣除合

同价的 1%。 

第二十条 年度考核结果应用 

（一）考核经费。每年提取合同价的 20%，作为年度考核费，

根据年度考核成绩支付费用。 

（二）结果应用。年度考核得分 85 分及以上，全额支付考核

费；80-85（不含 85）分，每下降 1 分扣除考核费的 1%；75-80

（不含 80）分，每下降 1 分扣除考核费的 2%；75 分（不含 75）

以下扣除 50%的考核费。 

第二十一条 终止合同情况 

（一）安全事故。自动站运维和管理过程中发生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甚至造成人员死亡等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事件的。 

（二）廉政案件。运维管理服务单位违反廉洁纪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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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履职不力。月度评分结果连续 2个月低于 75 分的。 

（四）交接不畅。不配合完成年度设备交接和技术交底的维

护管理项目，未按规定配置和提交备品备件的维护项目。 

（五）违规投标。任何违反招标文件规定，在投标过程中违

法违纪或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的，一经查实，即取消投标人本次

投标资格，已经中标的，终止委托合同，一切后果由责任方负责。 

第二十二条 服务过程中如出现终止服务合同，乙方需退还甲

方已支付而未使用的全部费用，且不影响甲方依法追究乙方违约

责任的权利。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水文站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4月 1 日起试行。 

 

附件 1：闵行区水文站水质自动站运维工作考核评分细则 

附件 2：闵行区水文站水质自动站管理工作考核评分细则 

附件 3：闵行区河道水质在线监测系统运维工作考核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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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闵行区水文站水质自动站运维工作考核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说明 赋分说明 考核方式 备注 

组织管理

（10 分） 

制度建设    

（2 分）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管理体系，设置必要的内控

制度，包括廉洁纪律、劳动纪律、安全生产制

度、人员考核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合同签

订后十个工作日内上报年度服务方案和应急预

案，内容详实、具有可操作性；年度工作完成

后次年 1月 10 日前提交工作总结。 

1）未按照要求设置内控制度，每少 1 项制

度扣 0.5 分； 

2）制度内容不详实、不具操作性，每项扣

0.5分； 

3）未按时上报，每项扣 1分。 

资料查阅  

人员配置    

（2 分） 

运维人员配备：固定站不少于 5:1，中小型站不

少于 20:1；必须配备 1 名项目负责人和 1 名安

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经培训合格后上岗，年

龄不得超过 60 周岁。 

1）未足额配置人员，每少一人扣 0.5 分； 

2）人员未培训合格上岗，每人扣0.5分； 

3）无安全管理人员和项目负责人扣 1分； 

4）服务人员超龄， 每人扣 0.5 分。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设备配置    

（2 分） 
配备必要的比对设备，自动站备品备件充足。 

1）比对设备每少一类扣0.5分； 

2）备品备件每少一类扣0.5分。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安全管理 

（2分） 

建立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明确责任，编制应急

处置预案，做好台账记录，组织相关人员开展

安全教育，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和提交工作小结。 

1）未编安全生产应急处置预案扣 1分； 

2）未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和安全教育，无记

录台账，每次扣 0.5 分； 

3）未按时提交安全工作小结每次扣 0.5 分。 

资料查阅  

平台使用

（2分） 

规范使用市、区水质监测系统，及时完成监测

数据下载和上传，落实好运维计划接单闭环、

故障整改闭环。 

1）维护检修内容上报不详实扣 0.5 分； 

2）未按时上传信息扣 1分。 

资料查阅 

系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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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说明 赋分说明 考核方式 备注 

运维管理 

（52 分） 

每日看网

（5分） 

每日远程检查实时水质数据，发现平台数据异

常及时处置。 

1）每缺 1天扣 0.2 分； 

2）数据异常未发现，每天扣 0.1 分； 

3）发现异常数据不及时处置每天扣0.1分。 

资料查阅 

系统检查 

 

每周运维

（20 分） 

每周全覆盖巡检维护 1 次水质自动站环境和设

备设施。 

1）无故未巡检维护，一站扣 0.2 分； 

2）维护不规范，一站扣 0.1 分。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每月校准

（8分） 

每月完成 1 次质控样校准，按时完成年度质控

措施。 

1）无故未校准，一站扣 0.2 分； 

2）校准不规范、不合格，一站扣 0.1 分。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安全作业  

（4 分） 

按照相关安全规范进行作业，配备相应的安全

防护工具，服务过程中确保安全。 

1）未配备安全防护工具，每次扣 1分； 

2）危险作业，每次扣 1分。 
现场检查 

 

检修及时 

（10 分） 

定期对自动站开展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并做好相关巡视巡查记录及整改台账；管理单

位的派单及时处置整改并做好台账。 

1）未落实巡查工作，扣 1分； 

2）巡查不到位，扣 0.5 分； 

3）整改不及时，一站扣 0.1 分； 

4）无巡查、维修、整改台账，一站扣0.1分； 

5）派单整改台账超过 2 个自然日无故未提

交，一站扣 0.2 分；超过 7个自然日无故未

提交，一站扣 0.4 分； 

6）每月超过 2 个自然日无故未整改超过

40%，扣 10 分。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站容站貌

（5分） 

测站周边无杂草无垃圾，仪器设备表面无污垢，

资产标识内容完整，监测数据清晰可见，取水

口位置合理无异物。 

1）测站内外环境脏乱差，一站扣 0.1 分； 

2）测站设备脏，一站扣 0.1 分； 

3）资产标识不完整不准确，一站扣 0.1 分； 

4）取水口位置不合理或取水受影响，一站

扣 0.1 分。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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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说明 赋分说明 考核方式 备注 

绩效评价 

（20 分） 

在线率 

（4分） 
监测数据在线率98% 以上，视频在线率 95% 以上。 

1）监测数据在线率低于 98%，每下降 1%扣

0.5 分，扣完为止； 

2）视频在线率低于95%，每下降1%扣0.5分，

扣完为止。 

系统检查 

 

捕获率 

（4分） 
监测数据捕获率 95% 以上。 

1）捕获率低于 95%，每下降 1%扣 0.2 分，

扣完为止。 
系统检查 

 

有效率 

（4分） 
监测数据有效率 90% 以上。 

1）有效率低于 90%，每下降 1%扣 0.2 分，

扣完为止。 
系统检查 

 

准确率 

（4分） 
实样比对数据合格率 85% 以上。 

1）1）合格率低于 85%，每下降 1%扣 0.2 分，

扣完为止； 

2）单项合格率低于 85%，每下降 1%扣 0.1

分，扣完为止。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传输率 

（4分） 
自动站监测数据与平台数据 100%一致。 

1）测站数据与系统数据不一致，一站扣 0.1

分。 
现场检查 

 

资料档案 

（16分） 

记录台账

（5分） 
每月巡检、维护、维修记录客观、规范、完整。 

1）记录不完整不规范不准确，一站扣 0.1分； 

2）记录模板不统一不规范，一站扣 0.1 分。 
资料查阅 

 

运维月报

（5分） 

运维月报客观、规范、详实、完整、准确，次

月 8日前（逢长假顺延 3天）提交。 

1）月报不符合要求，每类问题扣 0.5 分； 

2）月报不按时提交扣 1分。 
资料查阅 

 

数据上报 

（4分） 
月度监测数据上报及时、完整、准确。 

1）数据上报不符合要求，每类问题扣 0.5分； 

2）数据不按时提交扣 1分。 
数据查阅 

 

一站一档

（2分） 

及时提交停站申请、恢复运行等材料，每月 8

日前提交上月原设备更换下来的零配件。 

1）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每次扣 0.5 分； 

2）不按时提交更换下来的零配件，扣 1分。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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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说明 赋分说明 考核方式 备注 

通报投诉

（2分） 

相关部门

问题反馈

（2分） 

根据人大代表意见、其他部门通报、新闻媒体

曝光、街镇水务站投诉等问题反馈进行综合赋

分。 

1）发现问题每个扣 1分； 

2）上级部门通报批评，扣 2分。 
综合评价 

 

附加分    

（+5 分） 

盲样考核 参加年度盲样,根据合格率赋分。 

1）盲样补考两次及以上合格，每项次扣 0.5

分； 

2）盲样考核一次合格率 100%，加 2分； 

3）盲样考核一次合格率 99%以上，加 1分； 

4）盲样考核一次合格率 80%-90%，扣 1分； 

5）盲样考核一次合格率 80%以下，扣 2分。 

现场考核 

资料查阅 
 

应急抢修 参加应急抢修活动。 
1）参加责任区域范围外的应急抢修活动，

每参加一次加 0.5 分，最多加 1分。 
上级认定  

表彰情况 

积极参与服务内容相关的市级大型活动，表现

突出或取得成绩;受市级及以上部门表彰等情

况、市级及以上媒体正面报道。 

1）受市级及以上部门表彰加 1分； 

2）受市级及以上媒体正面报道加 1分； 

3）受市级及以上部门正面报道和表彰的最

多加 2分。 

上级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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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闵行区水文站水质自动站管理工作考核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说明 赋分说明 考核方式 备注 

组织管理

（10 分） 

制度建设   

（2 分）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管理体系，设置必要的内控制

度，包括廉洁纪律、劳动纪律、安全生产制度、

人员考核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合同签订后十

个工作日内上报年度服务方案和应急预案；内容

详实、具有可操作性；年度工作完成后次年 1 月

10 日前提交工作总结。 

1）未按照要求设置内控制度，每少 1项制度

扣 0.5 分； 

2）制度内容不详实、不具操作性，每项扣0.5

分； 

3）未按时上报，每项扣 1分。 

资料查阅  

人员配置    

（2 分） 

专职管理人员不少于 2人，必须配备 1名项目负

责人和 1名安全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应经培训合

格后上岗，年龄不得超过 60 周岁。 

1）未足额配置人员，每少一人扣 0.5 分； 

2）人员未培训合格上岗，每人扣0.5分； 

3）无安全管理人员和项目负责人扣 1分； 

4）服务人员超龄，每人扣 0.5 分。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设备配置    

（2 分） 
配备必要的比对设备。 1）比对设备每少一类扣0.5分。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安全管理 

（2分） 

建立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明确责任，编制应急处

置预案，做好台账记录，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安全

教育，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和提交工作小结。 

1）未编安全生产应急处置预案扣 1分； 

2）未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和安全教育，无记录

台账，每次扣 0.5 分； 

3）未按时提交安全工作小结每次扣 0.5 分。 

资料查阅  

平台使用 

（2分） 

规范使用市、区水质监测系统，落实好运维计划

上传和接单闭环、故障派单和整改闭环、水质案

件派单和处置闭环。 

1）工作内容上报不详实扣 0.5 分； 

2）未按时上传信息扣 1分； 

3）未检查数据上传、闭环情况的扣1分。 

资料查阅 

系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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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说明 赋分说明 考核方式 备注 

运维管理 

（52 分） 

每日看网 

（12 分） 

每日远程检查实时水质数据，发现平台数据异常

及时派单。 

1）每缺 1天扣 0.4 分； 

2）数据异常未发现每天扣 0.2 分； 

3）异常数据不及时派单每天扣0.1分。 

资料查阅 

系统检查 

 

每月巡检

（25 分） 

每月全覆盖巡检 1 次水质自动站环境和设备设

施。 

1）无故未巡检的一站扣 0.5 分； 

2）巡检不认真不到位，一站扣 0.2 分。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安全作业  

（5 分） 

按照相关安全规范进行作业，配备相应的安全防

护工具，服务过程中确保安全。 

1）未配备安全防护工具，扣 2分； 

2）危险作业，扣 1分。 
现场检查 

 

派单及时 

（10 分） 

自动站现场巡查中发现问题及时派单，督促运维

单位整改。 

1）派单不及时的一站扣 0.2 分； 

2）派单有误、不规范，一站扣 0.1 分。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绩效测评 

（20 分） 

在线率 

（3分） 
监测数据在线率98% 以上，视频在线率 95% 以上。 

1）监测数据在线率低于 98%，每下降 1%扣
0.2 分，扣完为止； 
2）视频在线率低于95%，每下降1%扣0.2分，
扣完为止。 

系统检查 

 

捕获率 

（3分） 
监测数据捕获率 95% 以上。 

1）捕获率低于 95%，每下降 1%扣 0.1 分，扣

完为止。 
系统检查 

 

有效率 

（3分） 
监测数据有效率 90% 以上。 

1）有效率低于 90%，每下降 1%扣 0.1 分，扣

完为止。 
系统检查 

 

准确率 

（3分） 
实样比对数据合格率 85% 以上。 

1）合格率低于 85%，每下降 1%扣 0.1 分，扣
完为止； 
2）单项合格率低于 85%，每下降 2%扣 0.1 分，
扣完为止。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传输率 

（3分） 
自动站监测数据与平台数据 100%一致。 

1）测站数据与系统数据不一致，一站扣 0.05

分。 
现场检查 

 

闭环率 

（5分） 

一般情况下派单后督促运维单位 2个自然日内完

成整改，最长不应超过 7个自然日。 

1）2 个自然日内未闭环，一站扣 0.1 分； 

2）7 个自然日内未闭环，一站扣 0.2 分。 

资料查阅 

系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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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说明 赋分说明 考核方式 备注 

资料档案 

（16分） 

记录台账

（5分） 
每日看网、每月巡检记录客观、规范、完整。 

1）记录不完整、不规范、不准确，一站扣

0.1 分； 

2）记录模板不统一、不规范，一站扣 0.1 分。 

资料查阅 

 

管理月报

（5分） 

管理月报客观、规范、详实、完整、准确，次月

10 日前（逢长假顺延 3天）提交。 

1）月报不符合要求的，每类问题扣 0.5 分； 

2）月报不按时提交扣 1分。 
资料查阅 

 

数据上报 

（4分） 
月度监测数据审核上报及时、完整、准确。 

1）数据上报不符合要求，每类问题扣 0.5分； 

2）数据不按时提交扣 1分。 
数据查阅 

 

一站一档

（2分） 

及时收集停站申请、恢复运行等材料，每月 8 日

前审核上月原设备更换下来的零配件。 

1）收集材料不符合要求的，每次扣 0.5 分； 

2）不按时审核原设备更换下来的零配件扣 1

分。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通报投诉

（2分） 

相关部门

问题反馈

（2分） 

根据人大代表意见、其他部门通报、新闻媒体曝

光、街镇水务站投诉等问题反馈进行综合赋分。 

1）发现问题每个扣 1分； 

2）上级部门通报批评，扣 2 分。 
综合评价 

 

附加分    

（+3 分） 

盲样考核 规范组织盲样考核,资料档案完备。 
1）盲样考核流程不规范，扣 1分； 

2）盲样考核资料不完备，扣 1分。 
资料查阅  

应急抢修 参加应急抢修活动。 
1）参加责任区域范围外的应急抢修活动，每

参加一次加 0.5 分，最多加 1分。 
上级认定  

表彰情况 

积极参与服务内容相关的市级大型活动，表现突

出或取得成绩；受市级及以上部门表彰等情况、

市级及以上媒体正面报道。 

1）受市级及以上部门表彰加 1分； 

2）受市级及以上媒体正面报道加 1分； 

3）受市级及以上部门正面报道和表彰的最多

加 2分。 

上级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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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闵行区河道水质在线监测系统运维工作考核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说明 赋分说明 考核方式 备注 

组织管理

（10 分） 

制度建设    

（2 分）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管理体系，设置必要的内控制

度，包括廉洁纪律、劳动纪律、安全生产制度、

人员考核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合同签订后十

个工作日内上报年度服务方案和应急预案，内容

详实、具有可操作性；年度工作完成后次年 1 月

10 日前提交工作总结。 

1）未按照要求设置内控制度，每少 1项制度

扣 0.5 分； 

2）制度内容不详实、不具操作性，每项扣0.5

分； 

3）未按时上报，每项扣 1分。 

资料查阅  

人员配置    

（2 分） 

运维人员配备：至少 1名运维人员，配备 1名项

目负责人和 1名安全管理人员，运维人员经培训

合格后上岗，年龄不得超过 60 周岁。 

1）未足额配置人员，每少一人扣 0.5 分； 

2）人员未培训合格上岗，每人扣0.5分； 

3）无安全管理人员和项目负责人扣 1分； 

4）服务人员超龄， 每人扣 0.5 分。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设备配置    

（2 分） 
配备必要的维护设备。 

1）维护设备每少一类扣0.5分； 

2）备用设备每少一类扣0.5分。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安全管理 

（2分） 

建立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明确责任，编制应急处

置预案，做好台账记录，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安全

教育，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和提交工作小结。 

1）未编安全生产应急处置预案扣 1分； 

2）未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和安全教育，无记录

台账，每次扣 0.5 分； 

3）未按时提交安全工作小结每次扣 0.5 分。 

资料查阅  

平台使用

（2分） 

规范使用市、区水质监测系统，落实好运维计划

上传和接单闭环、故障派单和整改闭环、水质案

件派单和处置闭环。 

1）未按时上传信息扣 1分； 

2）上传信息不完善不准确扣 1分。 

资料查阅 

系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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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说明 赋分说明 考核方式 备注 

运维管理 

（52 分） 

每日看网

（22 分） 

每日远程检查实时水质数据，发现平台数据异常

及时处置。 

1）每缺 1天扣 1分； 

2）系统异常未发现，每天扣 0.5 分； 

3）发现系统异常不及时处置每天扣0.5分。 

资料查阅 

系统检查 

 

每周运维

（16 分） 

每周检查服务器和各类数据接口，做好相关维护

工作。 

1）无故未检查，一次扣 2分； 

2）维护不规范，一次扣 1分。 

资料查阅 

系统检查 

 

安全作业  

（4 分） 

按照相关安全规范进行作业，配备相应的安全防

护工具，服务过程中确保人员和数据安全。 

1）未配备安全防护工具，每次扣 1分； 

2）危险作业，每次扣 1分。 
现场检查 

 

检修及时 

（10 分） 

定期对系统开展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并做好相关检查记录及整改台账；管理单位的派

单及时处置整改并做好台账。 

1）未落实检查工作，扣 2分； 

2）检查不到位，扣 1分； 

3）整改不及时，每次扣 1分； 

4）派单整改台账超过 2 个自然日无故未提

交，一次扣 1 分；超过 7 个自然日无故未提

交，一次扣 2分。 

资料查阅 

现场检查 

 

绩效评价 

（20 分） 

在线率 

（10 分） 
监测数据在线率98% 以上，视频在线率 95% 以上。 

1）监测数据在线率低于 98%，每下降 1%扣

0.5 分，扣完为止； 

2）视频在线率低于95%，每下降1%扣0.5分，

扣完为止。 

系统检查 

 

捕获率 

（4分） 
监测数据捕获率 95% 以上。 

1）因系统原因导致捕获率低于 95%，每下降

1%扣 0.5 分，扣完为止。 
系统检查 

 

传输率 

（6分） 
自动站监测数据与平台数据 100%一致。 

1）因系统原因导致测站数据与系统数据不一

致，一站扣 0.1 分。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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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说明 赋分说明 考核方式 备注 

资料档案 

（16分） 

记录台账

（5分） 
每月维护、维修记录客观、规范、完整。 

1）记录不完整、不规范、不准确，每次扣

0.5 分； 

2）记录模板不统一、不规范，每次扣 0.5 分。 

资料查阅 

 

运维月报

（5分） 

运维月报客观、规范、详实、完整、准确，次月

8日前（逢长假顺延 3天）提交。 

1）月报不符合要求，每类问题扣 0.5 分； 

2）月报不按时提交扣 1分。 
资料查阅 

 

监测数据 

（4分） 
监测数据提供及时、完整、准确。 

1）数据不按时提供，每次扣 1分； 

2） 数据提供不完整不准确，每次扣 1分。 
数据查阅 

 

一站一档

（2分） 

及时对停站申请、恢复运行等情况进行系统标

注。 

1）未对停站情况系统标注，每次扣 0.5 分； 

2）未对恢复运行系统标注，每次扣 0.5 分。 

资料查阅 

系统检查 

 

通报投诉

（2分） 

相关部门

问题反馈

（2分） 

根据人大代表意见、其他部门通报、新闻媒体曝

光、街镇水务站投诉等问题反馈进行综合赋分。 

3）发现问题每个扣 1分； 

4）上级部门通报批评，扣 2 分。 
综合评价 

 

附加分    

（+3 分） 

应急抢修 参加应急抢修活动。 
1）参加责任区域范围外的应急抢修活动，每

参加一次加 0.5 分，最多加 1分。 
上级认定  

表彰情况 

积极参与服务内容相关的市级大型活动，表现突

出或取得成绩;受市级及以上部门表彰等情况、

市级及以上媒体正面报道。 

4）受市级及以上部门表彰加 1分； 

5）受市级及以上媒体正面报道加 1分； 

6）受市级及以上部门正面报道和表彰的最

多加 2分。 

上级认定  

 

 

 


